江苏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卓越学院（合署）
2025年度校内学业导师遴选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校内教师或团队的价值引领和专业指导作用，全面推进关键领域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改革，推动工程教育改革和创新，深化产教融合，决定开展学业导师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条件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师德为先、育人为要、择优选聘、注重实践”的原则，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爱党报国，业务精湛、学养深厚、作风一流，热心育人工作。
[bookmark: _GoBack]（二）原则上应具备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且具有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专业课程教学经验，具备在学科交叉领域开展项目化课程的能力和前期基础。
（三）具有科研项目应用案例或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竞赛者。
二、遴选范围及名额
（一）遴选范围为我校各学院承担教学或实验技能训练的教师或具有行业经验的技术专家。
（二）拟遴选学业导师若干名。
三、工作职责
(一)价值引领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加强对学生的精神感召，引导学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增强使命担当，通过言传身教，充分激发学生爱党报国情怀，传承科学家精神，培育爱岗敬业职业素养，带头维护学术尊严和科研诚信。
(二)学业发展规划
坚持“学生中心”和“因材施教”的理念，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关键技术和产业发展现状，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志趣指导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业规划和专业实践计划，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交叉融合与创新能力等。
(三)工程实践指导
结合企业重大工程任务，指导学生选择课题与项目，指导学生制定专业实践计划，做好专业实践总结，为学生配备必要的科研环境，将工程实践中的重要思维与方法传授给学生，帮助学生建立大工程观和系统观，着力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及工程创新能力。
(四)职业发展引导
关注学生日常生活与心理状态，基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科学合理地引导学生做好职业发展规划；发挥言传身教和榜样育人作用，引导学生勇于担当、善于创新，把个人发展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成长为卓越工程师后备人才。
四、政策支持
同等条件下，指导科创班学生在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及相关竞赛遴选时，优先考虑。
五、遴选程序
符合遴选条件的教师需填写《江苏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学业、卓越学院（合署）2025年学业导师申请表和汇总表》向创新创业学院、卓越学院（合署）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各相关单位须于2025年11月14日12:00前将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 wujia@jsut.edu.cn。
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电话：86953775

创新创业学业、卓越学院
2025年11月06日
